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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1﹞為了加強外匯管理，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條例。
第2條
﹝1﹞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及其分支機構（以下統稱外匯管理機關）依法履行外匯管理職責，負責本條例的實施。
第3條
﹝1﹞本條例所稱外匯，是指下列以外幣表示的可以用作國際清償的支付手段和資產：
　　（一）外幣現鈔，包括紙幣、鑄幣；
　　（二）外幣支付憑證或者支付工具，包括票據、銀行存款憑證、銀行卡等；
　　（三）外幣有價證券，包括債券、股票等；
　　（四）特別提款權；
　　（五）其他外匯資產。
第4條
﹝1﹞境內機構、境內個人的外匯收支或者外匯經營活動，以及境外機構、境外個人在境內的外匯收支或者外匯經營活動，適用本條例。
第5條
﹝1﹞國家對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不予限制。
第6條
﹝1﹞國家實行國際收支統計申報制度。
﹝2﹞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應當對國際收支進行統計、監測，定期公布國際收支狀況。
第7條
﹝1﹞經營外匯業務的金融機構應當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的規定為客戶開立外匯賬戶，並通過外匯賬戶辦理外匯業務。
﹝2﹞經營外匯業務的金融機構應當依法向外匯管理機關報送客戶的外匯收支及賬戶變動情況。
第8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禁止外幣流通，並不得以外幣計價結算，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9條
﹝1﹞境內機構、境內個人的外匯收入可以調回境內或者存放境外；調回境內或者存放境外的條件、期限等，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根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管理的需要作出規定。
第10條
﹝1﹞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依法持有、管理、經營國家外匯儲備，遵循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
第11條
﹝1﹞國際收支出現或者可能出現嚴重失衡，以及國民經濟出現或者可能出現嚴重危機時，國家可以對國際收支採取必要的保障、控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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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1﹞經常項目外匯收支應當具有真實、合法的交易基礎。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應當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的規定，對交易單證的真實性及其與外匯收支的一致性進行合理審查。
﹝2﹞外匯管理機關有權對前款規定事項進行監督檢查。
第13條
﹝1﹞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保留或者賣給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
第14條
﹝1﹞經常項目外匯支出，應當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關於付匯與購匯的管理規定，憑有效單證以自有外匯支付或者向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購匯支付。
第15條
﹝1﹞攜帶、申報外幣現鈔出入境的限額，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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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條
﹝1﹞境外機構、境外個人在境內直接投資，經有關主管部門批准後，應當到外匯管理機關辦理登記。
﹝2﹞境外機構、境外個人在境內從事有價證券或者衍生產品發行、交易，應當遵守國家關於市場准入的規定，並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的規定辦理登記。
第17條
﹝1﹞境內機構、境內個人向境外直接投資或者從事境外有價證券、衍生產品發行、交易，應當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的規定辦理登記。國家規定需要事先經有關主管部門批准或者備案的，應當在外匯登記前辦理批准或者備案手續。
第18條
﹝1﹞國家對外債實行規模管理。借用外債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並到外匯管理機關辦理外債登記。
﹝2﹞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負責全國的外債統計與監測，並定期公布外債情況。
第19條
﹝1﹞提供對外擔保，應當向外匯管理機關提出申請，由外匯管理機關根據申請人的資產負債等情況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決定；國家規定其經營範圍需經有關主管部門批准的，應當在向外匯管理機關提出申請前辦理批准手續。申請人簽訂對外擔保合同後，應當到外匯管理機關辦理對外擔保登記。
﹝2﹞經國務院批准為使用外國政府或者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進行轉貸提供對外擔保的，不適用前款規定。
第20條
﹝1﹞銀行業金融機構在經批准的經營範圍內可以直接向境外提供商業貸款。其他境內機構向境外提供商業貸款，應當向外匯管理機關提出申請，外匯管理機關根據申請人的資產負債等情況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決定；國家規定其經營範圍需經有關主管部門批准的，應當在向外匯管理機關提出申請前辦理批准手續。
﹝2﹞向境外提供商業貸款，應當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的規定辦理登記。
第21條
﹝1﹞資本項目外匯收入保留或者賣給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應當經外匯管理機關批准，但國家規定無需批准的除外。
第22條
﹝1﹞資本項目外匯支出，應當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關於付匯與購匯的管理規定，憑有效單證以自有外匯支付或者向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購匯支付。國家規定應當經外匯管理機關批准的，應當在外匯支付前辦理批准手續。
﹝2﹞依法終止的外商投資企業，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清算、納稅後，屬於外方投資者所有的人民幣，可以向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購匯匯出。
第23條
﹝1﹞資本項目外匯及結匯資金，應當按照有關主管部門及外匯管理機關批准的用途使用。外匯管理機關有權對資本項目外匯及結匯資金使用和賬戶變動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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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
﹝1﹞金融機構經營或者終止經營結匯、售匯業務，應當經外匯管理機關批准；經營或者終止經營其他外匯業務，應當按照職責分工經外匯管理機關或者金融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
第25條
﹝1﹞外匯管理機關對金融機構外匯業務實行綜合頭寸管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制定。
第26條
﹝1﹞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利潤以及因本外幣資產不匹配需要進行人民幣與外幣間轉換的，應當經外匯管理機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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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條
﹝1﹞人民幣匯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第28條
﹝1﹞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和符合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規定條件的其他機構，可以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的規定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外匯交易。
第29條
﹝1﹞外匯市場交易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
第30條
﹝1﹞外匯市場交易的幣種和形式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規定。
第31條
﹝1﹞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依法監督管理全國的外匯市場。
第32條
﹝1﹞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可以根據外匯市場的變化和貨幣政策的要求，依法對外匯市場進行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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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條
﹝1﹞外匯管理機關依法履行職責，有權採取下列措施：
　　（一）對經營外匯業務的金融機構進行現場檢查；
　　（二）進入涉嫌外匯違法行為發生場所調查取證；
　　（三）詢問有外匯收支或者外匯經營活動的機構和個人，要求其對與被調查外匯違法事件直接有關的事項作出說明；
　　（四）查閱、複製與被調查外匯違法事件直接有關的交易單證等資料；
　　（五）查閱、複製被調查外匯違法事件的當事人和直接有關的單位、個人的財務會計資料及相關文件，對可能被轉移、隱匿或者毀損的文件和資料，可以予以封存；
　　（六）經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或者省級外匯管理機關負責人批准，查詢被調查外匯違法事件的當事人和直接有關的單位、個人的賬戶，但個人儲蓄存款賬戶除外；
　　（七）對有證據證明已經或者可能轉移、隱匿違法資金等涉案財產或者隱匿、偽造、毀損重要證據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凍結或者查封。
﹝2﹞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外匯管理機關的監督檢查，如實說明有關情況並提供有關文件、資料，不得拒絕、阻礙和隱瞞。
第34條
﹝1﹞外匯管理機關依法進行監督檢查或者調查，監督檢查或者調查的人員不得少於2人，並應當出示證件。監督檢查、調查的人員少於2人或者未出示證件的，被監督檢查、調查的單位和個人有權拒絕。
第35條
﹝1﹞有外匯經營活動的境內機構，應當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的規定報送財務會計報告、統計報表等資料。
第36條
﹝1﹞經營外匯業務的金融機構發現客戶有外匯違法行為的，應當及時向外匯管理機關報告。
第37條
﹝1﹞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為履行外匯管理職責，可以從國務院有關部門、機構獲取所必需的資訊，國務院有關部門、機構應當提供。
﹝2﹞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應當向國務院有關部門、機構通報外匯管理工作情況。
第38條
﹝1﹞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權舉報外匯違法行為。
﹝2﹞外匯管理機關應當為舉報人保密，並按照規定對舉報人或者協助查處外匯違法行為有功的單位和個人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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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條
﹝1﹞有違反規定將境內外匯轉移境外，或者以欺騙手段將境內資本轉移境外等逃匯行為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限期調回外匯，處逃匯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逃匯金額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40條
﹝1﹞有違反規定以外匯收付應當以人民幣收付的款項，或者以虛假、無效的交易單證等向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騙購外匯等非法套匯行為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對非法套匯資金予以回兌，處非法套匯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非法套匯金額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41條
﹝1﹞違反規定將外匯匯入境內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改正，處違法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違法金額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罰款。
﹝2﹞非法結匯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對非法結匯資金予以回兌，處違法金額30%以下的罰款。
第42條
﹝1﹞違反規定攜帶外匯出入境的，由外匯管理機關給予警告，可以處違法金額20%以下的罰款。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由海關予以處罰的，從其規定。
第43條
﹝1﹞有擅自對外借款、在境外發行債券或者提供對外擔保等違反外債管理行為的，由外匯管理機關給予警告，處違法金額30%以下的罰款。
第44條
﹝1﹞違反規定，擅自改變外匯或者結匯資金用途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違法金額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罰款。
﹝2﹞有違反規定以外幣在境內計價結算或者劃轉外匯等非法使用外匯行為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可以處違法金額30%以下的罰款。
第45條
﹝1﹞私自買賣外匯、變相買賣外匯、倒買倒賣外匯或者非法介紹買賣外匯數額較大的，由外匯管理機關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違法金額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46條
﹝1﹞未經批准擅自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改正，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違法所得50萬元以上的，並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50萬元的，處5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業務許可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未經批准經營結匯、售匯業務以外的其他外匯業務的，由外匯管理機關或者金融業監督管理機構依照前款規定予以處罰。
第47條
﹝1﹞金融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限期改正，沒收違法所得，並處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停止經營相關業務：
　　（一）辦理經常項目資金收付，未對交易單證的真實性及其與外匯收支的一致性進行合理審查的；
　　（二）違反規定辦理資本項目資金收付的；
　　（三）違反規定辦理結匯、售匯業務的；
　　（四）違反外匯業務綜合頭寸管理的；
　　（五）違反外匯市場交易管理的。
第48條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對機構可以處3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個人可以處5萬元以下的罰款：
　　（一）未按照規定進行國際收支統計申報的；
　　（二）未按照規定報送財務會計報告、統計報表等資料的；
　　（三）未按照規定提交有效單證或者提交的單證不真實的；
　　（四）違反外匯賬戶管理規定的；
　　（五）違反外匯登記管理規定的；
　　（六）拒絕、阻礙外匯管理機關依法進行監督檢查或者調查的。
第49條
﹝1﹞境內機構違反外匯管理規定的，除依照本條例給予處罰外，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應當給予處分；對金融機構負有直接責任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50條
﹝1﹞外匯管理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處分。
第51條
﹝1﹞當事人對外匯管理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行政復議決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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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條
﹝1﹞本條例下列用語的含義：
　　（一）境內機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部隊等，外國駐華外交領事機構和國際組織駐華代表機構除外。
　　（二）境內個人，是指中國公民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連續居住滿1年的外國人，外國駐華外交人員和國際組織駐華代表除外。
　　（三）經常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涉及貨物、服務、收益及經常轉移的交易項目等。
　　（四）資本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引起對外資產和負債水平發生變化的交易項目，包括資本轉移、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衍生產品及貸款等。
第53條
﹝1﹞非金融機構經營結匯、售匯業務，應當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批准，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另行制定。
第54條
﹝1﹞本條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_Hlk67442028][bookmark: _Hlk67344893]。。。。。。。。。。。。。。。。。。。。。。。。。。。。。。。。。。。。。。。。。。。。。。。。。。回首頁〉〉
【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爲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S-link 電子六法全書
image1.png




